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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的“纲领”还是“萌芽”?
———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新解读

刘 福 森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的哲学文献.它包含了马克思的

“新世界观萌芽”,但其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其主要表现是:文献虽然弘扬了实践观点,但这里的实践概念还仅

仅是一个包含了主体能动性的抽象的实践概念,而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则是一个现实的实践概念,

即社会历史的概念.由于«提纲»还没有提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历史的解释原则、历史的思维逻辑和历史的

评价尺度,因而在关于社会和人的理解上,«提纲»也未能实现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社会向现实的人和现实的

社会的转变.因此,我们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不能完全以此文献为标准,特别是不能用«提纲»的观点去

消解和贬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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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的理解上所产生的分歧,是与人们对马克思的哲学原

著理解上的分歧直接相关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一些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的著作

当作完全成熟的著作去理解,就必然会模糊新旧哲学的界限,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

的理论实质.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问题的长期争论,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与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三篇文献———«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不同理解相

关.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主要对马克思的«提纲»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对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

质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怎样理解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

«提纲»的写作时间,是在«手稿»和«形态»之间.«手稿»写于１８４４年５月底至８月,«提纲»写
于半年之后的１８４５年春天,«形态»的开始写作是在１８４５年９月,到１８４６年初夏其他部分基本结

束,其中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到１８４６年下半年还在继续.也就是说,马克思«形态»中对费尔

巴哈的批判,是在«手稿»的两年之后完成的,即«形态»与«手稿»之间相隔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两年

多的时间中,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也彻底离开了旧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中,马克思实现了一个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三篇文献中,«手稿»还是没有成熟的哲学文献,«手
稿»中的马克思在思想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人本主义思想框架中,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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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形态»则是完全成熟的一部哲学

文献,其主要标志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形而上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夹在这两篇文献中间的«提
纲»,则是一篇过渡性的文献,它已经开始了哲学革命,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因而它还仅仅是包含新

世界观的“萌芽”,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哲学的最高境界.
在我国学界,很多学者把«提纲»看做一篇完全成熟的哲学文献,并完全从«提纲»出发去理解马

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特质,而«形态»则被仅仅看成是一篇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献.
这种观点认为,«提纲»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纲领”,而«形态»只不过是«提纲»的“详论”或“具体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理论

基础”.[１]

人们对«提纲»做出完全肯定的评价,是依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一书的“１８８８年单行本序言”中的评价做出的.恩格斯的评价是:“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

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

贵的.”[２]２１２Ｇ２１３

恩格斯对«提纲»的这个评价基本上包含了以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提纲»的写作目的:
«提纲»“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第二部分阐述了«提纲»的总体性

质和理论价值:“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人们在引用恩

格斯的这段话时,大都掐头去尾,仅仅引用第二部分,而在引用第二部分时,又仅仅引用“新世界观”
和“非常宝贵的”几个字,而舍去了“萌芽”两个字.这样,就把新世界观的“萌芽”变成了成熟的新世

界观的“纲领”.恩格斯认为«提纲»是一篇“非常宝贵的”文件,不过,这篇文献之所以“非常宝贵”,
不是因为它包含着完全成熟的“新世界观纲领”,而是因为它“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谁都

清楚,“萌芽”与成熟的“果实”是不同的:“萌芽”仅仅是生长出“果实”的“不成熟阶段”.可见,在恩

格斯对«提纲»的评价中,“萌芽”二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对“新世界观”理论性质和价值的一种

限制性规定.因此,恩格斯并不认为«提纲»是一篇完全成熟的文献,而是认为它是一篇“还没有成

熟”的文献.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定«提纲»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作用.

虽然«提纲»仅仅包含了新世界观“萌芽”,但是,成熟的“果实”中总是包含着“萌芽”,并从“萌芽”发
展而来,因而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提纲»为马克思的成熟的新世界观的形成开辟了一条新的

路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的«手稿»还是一篇“完全没有成熟”的文献: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还是

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

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

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３]

很清楚,如果说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那么费尔巴哈哲学当然是不包含在旧哲学之中的,
它已经是“新哲学”了;如果说“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那么,«手稿»就承

认了费尔巴哈哲学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由此看出马克思那时还没有形成不同于费尔巴哈旧唯

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如果说“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那
么,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理解的“社会关系”,肯定还没有超出费尔巴哈理解的那种社会关系.从

«手稿»对费尔巴哈的完全肯定的态度看,«手稿»的基本核心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哲学.
«手稿»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突出表现在

«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思想之中,它同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历史唯物主

义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哲学.也就是说,«手稿»还是“完全”没有成熟的文献,其中还

没有新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说«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本身既



是对«提纲»的肯定,也是对«手稿»的否定.因此,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对于«手稿»来说,不是继

承,而是“告别”.正是从«提纲»开始,马克思才开始要创立一种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

哈的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则是建立这种新世界观的突破点.因此,«提纲»
是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起点,尽管它只是一个还不成熟的起点.这就是«提纲»所具有

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二、“实践哲学”:«提纲»包含着的新世界观的“萌芽”

我们说«提纲»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突出表现在实践概念的引入.«提纲»总共有十一条,其
中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一条(共八条)都是讲实践问题或涉及到实践问题的,都是直接批判

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的意义这一缺陷的.在论述实践观点的八条中,第一条是最为根本的.因此,
我在这里主要针对第一条来阐述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过程中提出实践概念的理论意义.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理解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旧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

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４]５４.因此,旧唯物主义完全否定了人的主

体性和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则是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感性活动的能

动的方面,把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变成了精神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在这里,马克思用“感性活动”
(实践)的理论原则批判并取代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的理论原则,也同时捎带地批判了唯心主

义实践观,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实践哲学.这就是«提纲»所具有的主要的理论价值.
但是,«提纲»中的实践概念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成熟的“实践”概念.我们说实践概念“不

成熟”,突出表现在,«提纲»里讲的“实践”还是一个抽象的实践,而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的)实
践.在«提纲»中讲的实践,仅仅是一个包含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感性活动”概念,“主体性”、
“能动性”、“感性活动”正是对“实践”的一般属性的抽象,而在成熟的«形态»中,马克思讲的实践则

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特殊实践,这样的实践才是“现实的实践”.实践

的现实性,正是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性.因此,«提纲»中的实践理论还不是马克思哲学成熟的实践

理论:
第一,成熟的马克思哲学所讲的人是“现实的人”,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和实践着的

人.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这一原则是在«形态»中提出

并屡次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从«提纲»中的“一般实践”出发去看人,我们所看到的只能

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一般人”,而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具有特殊性的现实的人;“实践

性”还被看成是人的“一般本性”,并用这个“一般性”去解释现实存在的个人,这就违背了“从现实的

人出发”的基本理论原则.单纯从这一点看,«提纲»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

仍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抽象的“一般实践”概念还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果我们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感性活

动的能动的方面,就必然把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变成了精神的能动性与主体性,这样就必然走向

唯心主义(如黑格尔);而如果我们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受动性”一面,就必然把“感性活

动”理解成为失去主体能动性的“感性存在”,因而就会走向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因此,抽象的

“一般实践”概念本身,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从«提纲»中的“一般实践”概念

只能推导出一个一般的、中性的“实践哲学”(实践主义),而不能推导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第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形态»中最终得以完成的.在«形态»中,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为新哲学提供了

一种历史的解释原则和历史的思维逻辑.这就为把«提纲»中的一般“实践哲学”转变为“实践唯物

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



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

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
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４]９２马克思这段

话的意思是,当我们把实践看成是特殊的、社会历史的实践时,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历史时代的特

殊实践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去证明实践的客观性:每一代人的现实的实践都是具有主体选择性的能

动的实践.但是,每一代人在进行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之前,都必须面对前一代人留给他们的

一定的“生产力的总和”、技术、资金和环境,前一代留给后代人的这些“历史性遗产”不是旧唯物主

义所说的“自然物质”,而是前代人的实践结果,它体现着前代人的主体性创造能力和价值选择,体
现着前代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和力量.因此,尽管后一代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自主的、能动的

主体选择活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能自主选择的,即对他们的前辈们的实践结果是不

能自主选择的.前辈们的实践活动虽然也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活动,但是,对于他们的后辈的初始实

践活动来说,是作为一种客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这样,马克思就用前一代人的实践与后一

代人的实践之间的历史性联系,证明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唯物主义,即实

践唯物主义.因此,只有依据历史性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才能证明在目的和意志支配下实践活动何

以是客观的,也才能说明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实践哲学”是何以成为“唯
物主义”的.没有«形态»创造的历史性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提纲»所讲的实践哲学就不能成为“实
践唯物主义”哲学.

第四,对费尔巴哈批判的不彻底性.按照在«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哲学

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其二是费尔巴哈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

义.然而,由于«提纲»还没有把实践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实践,因而还不能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二个

方面的缺陷进行批判.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二个方面的批判是在«形态»中完成的:“当费尔巴哈是

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４]７８由于«提纲»还没有形成历史的解释原则和历史

的思维逻辑,因而不可能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批判.而这个新的解释原则和

思维逻辑是在«形态»中才形成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提纲»引进了实践概念,就使得«提纲»开始要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具有

“新世界观萌芽”的理论价值,但是,由于«提纲»的实践概念还是一个抽象的实践概念,还没有实现

从抽象的实践向现实的实践的转变,就使得«提纲»不可能成为完全成熟的“新世界观”,而只是新世

界观的萌芽而已.因此我认为,«提纲»的实践论哲学只是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可能性和

前提,通过«形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使得实践唯物主义得以最终完成.因此,我们不能不得

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实践问题上,«提纲»也只是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形态»创立了历史唯

物主义,才使得这个“萌芽”成熟起来,开花结果.

三、“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包含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提纲»共有八条是谈论实践问题的,而谈论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却只有三条(即第六、七、十条).
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克思在写作«提纲»时主要关注的是用“感性活动”(实践)的观点批判费尔巴哈

“感性存在”哲学的直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马克思这时还没有进展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

发去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阶段.
在«提纲»谈论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六、七、十这三条中,对人和社会问题的理解还只是具有萌芽

的性质,还没有达到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境界.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批判

了费尔巴哈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观点:第一,费尔巴哈“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

的———人的个体”,“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４]５６第二,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



‘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４]５６.从这里出发,马克思

在人的问题上得出了如下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４]５６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人的

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的本质”概念做出新的规定,而没有否定

“人的本质”这一概念本身.
在学术界,很多人都把马克思讲人的本质的这段话看做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完美的、经典的

定义.他们只要讲到人,就要讲人的本质;而只要讲到“人的本质”,就一定要引用马克思«提纲»中
的这段话.因而这些人是完全肯定“人的本质”概念的.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这段话力图用

“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去解释人,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解释已经开始想要超越传统的人本主义,想
要超越费尔巴哈,想要从“现实性”上去解释人.但是,由于马克思这时还没有确立起历史的思维逻

辑,因而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还不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概念:“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只是

一个由全部社会关系构成的“总体性”概念,它并不包含“历史性”的含义,因而还不能揭示出人的历

史性.要揭示出人的活动的历史性,就必须把人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放到现实的历史发

展中去考察.“现实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在不同生产力条件下具有不同

性质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特殊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使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具有了

特殊的性质而真正成为“现实的人”.对人以及社会历史的理解,«提纲»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同时,马克思在«提纲»中还在沿用“人的本质”概念.“人的本质”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新唯物

主义概念,而是传统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是传统形

而上学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提问方式.它把人的本质看做人的“真正的存在”(人本身),是决定“人之

所以为人”的根据,它“先在地”决定着人的“何所来”、“何所是”以及“何所去”,而现实的人则只能被

理解为这种抽象本质在现实世界中的“现身”.马克思既然反对费尔巴哈提倡的那种抽象的人,当
然就不应该再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反对使用“人的本质”概念.他认

为,“实体”和“人的本质”是哲学家们“想象”出来的“东西”[４]９３,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形态»对现

实的人的提问方式是“人是什么样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

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

质条件.”[４]６８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这样的人是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不断

地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现实的人.因此,人没有永恒不变的理想性本质,现实的人永远

都是“在路上”.这样理解的人才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所理解的人.
可见,在«提纲»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４]５６这段话表明,«提纲»这时已经开始想要从社会关系上去解释人,开始了对费尔巴哈的抽

象的人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提问方式上还没有告别旧哲学的提问方式,并试图用“在现实性上”
去解释人的抽象“本质”,这正说明了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人的理解还未完全超越旧哲学,因而还

仅仅是新世界观的萌芽.
马克思开始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这表明,«提纲»已经比«手稿»前进了一大步.

«手稿»还是完全站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上,首先假定人有一个抽象的、理想的、
永恒不变的本质,继而从此出发去理解和评价现实的人和社会,把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现实的人”
都看做人的本质的“异化”,即失去了本质的人(在本质上的“非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

重新获得自己失去了的本质(本质复归)而成为人.这种解释还完全是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为解释原

则的.这样,«手稿»就把人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理解为由人的理想性的抽象本质牵引着前进的“人的

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因此,«手稿»还没有出现新世界观的萌芽.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
克思在对人的理解上已经开始指向“现实的人”,试图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这表明马克思

对人的理解已经具有新世界观的萌芽.但是,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还是“社会关系一般”



(缺少历史性),而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具有个性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

«提纲»中还没有形成“历史的思维逻辑”,而如果缺少“历史的思维逻辑”,就不可能完成从抽象的人

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恩格斯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
由马克思于１８４５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２]２４１

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时提出了“历史的逻辑方法”概念:“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

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

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５]４２因此,
历史的逻辑方法,就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逻辑方法.[５]４３我们说«提
纲»还没有完成新世界观的创造,其根据之一就在于,在«提纲»中,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历史的思维逻

辑.«提纲»在讲到“实践”概念时,始终都是在讲“一般实践”,没有揭示出实践的“历史性”.例如,
«提纲»在讲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

为变革的实践.”[４]５９应该说,人和环境的改变都只能用实践去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提纲»的说

法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超时间、超历史的抽象的关系,而是一个在

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性的关系,因此,简单地用抽象的“一般实践”概念还不能解决人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这正是«提纲»在解决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到了«形态»,马克思才把人与环

境的关系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考察.这时,马克思把人与环境的关系分解为两个对立的命题:“人创

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４]９２如果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去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把实

践看成是抽象的“一般实践”,把人、环境概念看成是“一般人”和“一般环境”的抽象概念,把人与环

境的关系看成是超时间、超历史的抽象关系,那么这两个命题的对立就只能是一个类似于“到底先

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法解决的悖论.但是,如果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到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去,“历
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去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那么,实现这两个对立命题的统一就变得

十分简单了:“人创造环境”是指前代人的实践(结果)创造了后代人进行“初始实践”所面对的“环
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人(指前代人)创造了环境(指后代人所面对的环境)”;同时,由于(前代)
人的实践所创造的(对后人来说的)环境,事先决定了后代人的初始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因而这个

过程也是“环境创造(后代)人”的过程.正是前后代人之间的这种历史的联系,不断地改变了人,改
变了人的环境,也改变了人与环境的现实的关系,才形成了现实的人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人与

环境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联系.由于«提纲»还没有形成历史的思

维逻辑,因而仅仅用一般的实践论原则去解释人与环境问题,就显得这种解释的软弱无力.[６]

四、“萌芽”与“果实”: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

如果说«提纲»是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的“萌芽”,那么,«形态»就是新世界观的成熟的“果
实”.这两篇文件之间具有类似于“萌芽”与“果实”的关系.

第一,任何成熟的“果实”都是从“萌芽”发展而来,因而果实离不开萌芽;但萌芽并不等于成熟

的果实,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我们说«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只是说«提纲»
具有成为新世界观的“可能性”,并不是说«提纲»在理论性质上就已经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造.«提
纲»的这种萌芽性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概念的引入,标志着«提纲»开始告别费尔巴哈

的感性存在论的旧唯物主义,指向了人的生存论的实践唯物主义.二是«提纲»开始想要从社会关

系上去理解人,具有对“现实的人”的指向性.但是,由于«提纲»还没有形成历史的思维逻辑,因而

它所说的实践和人都还不具有历史的性质.人还不是现实的、在历史中发展的人,实践概念还仅仅

是一个包含着“主体能动性”的“一般实践”概念.因此,«提纲»还没有最后告别以抽象的实践观念

为标志的实践哲学,还没有最终完成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创造,仅仅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



但是,在我国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很多人都混淆了“萌芽”与成熟的“果实”的区别,把
«提纲»中包含着的新世界观“萌芽”看成是新世界观的完全成熟的“果实”,于是,«提纲»中的一般

“实践论”哲学就被说成是“新世界观纲领”;而«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就只能被看成

是被一般实践论哲学“具体化”出来的历史观了.这种观点表面看来是对«提纲»的重视,但实质上

却是把马克思的不成熟的理论当作了贬低和否定马克思的成熟理论的工具,把“一般的”实践哲学

当作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总之,是用“萌芽”去否定“果实”,而“果实”却被看成了由“萌芽”
“具体化”出来的“现象”.这种观点是与成熟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的新世界

观,是把“现实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的: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从现实的实践出

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实践出发.只有如此,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的思维逻辑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

的思维逻辑区别开来,才能最终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上述观点仍然坚持从抽象的一般实践

概念出发推导出现实的实践的思维逻辑,正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即马克思在«形态»中所批判的

那种“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不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思维逻辑.
第二,虽然“萌芽”有可能生长出成熟的“果实”,但“萌芽”并不必然地生长出成熟的“果实”.

“萌芽”往往包含着多种可能的理论指向,而要最后形成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必须把抽象的“一
般实践”转变为“现实的实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实践概念放到由«形态»所创立的“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上去理解.因此,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
之前,根本不存在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不会有成熟的实

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成熟的“果实”,它们本来就是

同一种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包含着的“历史的思维逻辑”、“历史的

解释原则”和“历史的价值评价尺度”[７],它使得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具有了新唯物主

义世界观的性质和功能.实践唯物主义也是在«形态»中才得以形成的新世界观.把马克思的新世

界观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特殊意义在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否定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

革命性质.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独有的革命精神和理论气质.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世界观中,实践的观念与历史的观念是互为前提的,这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观念和解释原则都是马

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解释原则.因此,企图用实践唯物主义去贬低和否定历史唯物主

义、用«提纲»去贬低和否定«形态»的做法,最后必然否定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所独有的理论特

质,因而必然否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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